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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臺北市政府 109年 11月份治安會報會議紀錄 

壹、 會議時間：109年 11月 20日（五）10時 

貳、 會議地點：市政大樓 12樓劉銘傳廳 

參、 主持人：柯市長文哲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曾才緣 

肆、 出席人員：臺北地檢署王主任檢察官盛輝、士林地檢署陳主

任檢察官銘鋒。 

伍、 業務單位出席人員：詳簽到表  

陸、 業務報告：略 

主席裁示： 

一、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已連續八期獲頒攔阻詐騙有功金融機構，

請警察局以其成功模式當範例，對其他銀行行員辦理攔阻詐

騙講習，以有效防制詐騙案件，列管4個月。 

二、 警察局專題報告提及本市緝獲犯嫌設籍外縣市比例達51%，另

少年隊專題報告亦提及少年詐欺車手83%來自外縣市，顯示犯

罪預防措施僅從本市內部做起，並無法解決本市犯罪問題，

有些問題非單一警察局的力量能解決，還需社會局、民政局

、教育局等相關單位共同協助，本項分析如能找出根本原因

，將會是本市未來治安政策重要參考指標，請警察局統計室

洽詢警察大學犯罪學學者，從外來犯嫌係來自何縣市、職業

、收入等結構性背景資料進行數據分析，列管6個月。  

 

會議結束：10時 50分 


